
来自合肥市工商局的数据显示，2016年合
肥市共受理网络消费投诉797件，其中商品消费
类投诉621件，占总投诉的77.91%。该类投诉
问题主要集中在：商品宣传用语不规范，商品的
质量差、包装不齐全，收款后不发货或者虚假发
货，发货迟缓，退换货困难，无售后服务等方面。

在3·15来临之际，结合2017年“网络诚信、消
费无忧”消费维权年主题，合肥市工商局日前发布
2016年度全市网络维权十大案例，希望消费者网购
时避免陷阱，减少网络消费纠纷。 ▋邹传科

案例1：网购商品遇故障 下单要谨慎
2016 年 12 月，合肥市工商局接到消费者投

诉称其在某独立网站上购买了一款价值1080元
的索尼牌小型摄像机，经使用发现摄像机成像
差，商品质量有问题，未开具发票，投诉人决定退
货，却无法联系商家，物流单上寄件人信息也不
真实。工作人员在接到投诉后，及时联系投诉人
了解情况，无奈投诉人因年事已高（87 岁老人），
不记得网购地址且采取的是货到付款的方式进
行交易。随后市工商局工作人员采取与快递公
司充分合作的方式，几经努力，核查出真实发货
人信息，经多次协商调解，帮助消费者挽回了经
济损失。

工商提醒：消费者在网购时，应当选择知名

度、信誉度较高的网购平台；同时，无论采取第三

方支付，还是货到付款方式，都应当在收货时仔

细查验商品，在确保购买商品的外观及功能良好

后再签字，如验货时发现商品存在问题，应拒绝

签收，并及时联系商家，协商解决。

案例2：选购名牌遇李鬼 验货要仔细
2016 年 5 月，缪先生投诉，反映在淘宝网上

购买了一件雅戈尔衬衫，收到货后与实体店相比
较，发现网购的这一名牌衬衫无论在手感、做工
还是品牌标识上都有很大差异。缪先生意识到
可能买到了假货，故投诉。市工商局工作人员在
帮助投诉人退款退货后，对这一假冒侵权行为进
行了立案查处。

工商提醒：消费者在购买品牌商品时，应当选

择有营业执照、信用良好、评分高的品牌网络旗舰

店，同时要注意查看商品评论，避免误认误购。

案例3：网络购票图便利 售后要留意
2016 年 7 月，周女士投诉，反映其在某旅游

网购买了两张芜湖某景点的门票，共支付362元
的费用。周女士前往消费时，发现无法取票，随
后联系网站却被要求办理退票手续。然而手续
办完了，购票金额却迟迟未退。周女士对此表示
不满，引发消费纠纷。市工商局工作人员在接到
投诉后，先后联系该网站及投诉人了解具体情
况，经调解协商，双方达成了一致，该网站退回周
女士门票款362元。

工商提醒：旅游类网站不仅为人们的出行带

来极大便利，同时也在价格上存在一定优惠。此

类网站应注重提升服务质量，消费者在线上购买

服务后，线下消费遇到困难时，网站应积极应对

帮助解决困难，无法提供服务的应当及时办理退

款，退还消费款项。

案例4：附加保险缺保障 约定要明晰
2016 年 12 月，张女士投诉称其计划携家

人前往黄山旅游，在某旅行网预定了 2016 年
11 月 19 日至 11 月 20 日 1 晚黄山风景区工人
疗 养 院 宾 馆 2 间 标 间（每间 409 元）共 计 818
元。为了防止因特殊情况不能入住，投诉人又
购买了 41 元的房间取消服务险。19 日上午因
投诉人家人受伤生病的原因取消黄山之行。
经与旅游网站及保险公司沟通，仅获得 1 间房
费 90%的赔付和网站承诺的 100 元预付卡赔
付，投诉人对该网站赔付不满并进行投诉。收
到投诉后，市工商局工作人员与该网站售后服
务人员取得联系，了解投诉人反映的投诉事
实。经多次与网站沟通，该网站最终与投诉人
达成和解，同意赔付投诉人另 1 间房 90%的房
费（368.1 元）。

工商提醒：在网站上购买附加服务时，应当

仔细阅读相关条款，对条款中理解存疑的事项，

应当及时与网站客服进行沟通，以确保对附加服

务事项全面了解，避免产生纠纷。（下转Ｔ03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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